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提    要

買賣契約關乎百姓日常的生產經營、財產交易、家庭生計，對各類物權佔有的界定、經濟

權屬的劃分、家庭與家族經營收益的穩定預期也有積極作用，是維繫市場交易秩序、規範人們

的經濟行為，乃至推動地區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保障機制之一。清代清水江、徽州和浙東三個

地區的買賣契約，由於受到當地自然地理環境、經濟發展水平與結構、文化風俗的影響，無論

在契約構成要件，還是訂立程序方面都存在較為明顯的差異。再加上中國傳統社會所具有的血

緣與地緣高度重合的特徵，以及清代民事法律的相對簡陋與粗鄙，各地區的「鄉規」「俗例」對

契約實踐發揮著重要的規範作用。由此，國家、鄉族力量及契約主體經濟利益訴求在不同地區

不同時期的對比與變化直接造成了買賣契約在形式與內容上的差異，契約關係始終在以戶籍為

經和以地籍為緯的制度框架以及宗法精神的背景下發展演變。這種差異是清代清水江、徽州和

浙東三地經濟關係和法權關係及其發展變化最直接和最具體地反映。瞭解和分析不同地區買賣

契約的差異性有助於探尋中國古代經濟社會運行的真實圖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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